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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的处理场地选择、设备设施、工艺流程、餐厨垃

圾收运与存放、预处理工艺、黑水虻资源转化、废水废气废渣处理以及安全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黑水虻转化技术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8576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要求

GB/T 19168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GB/T 20878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40335 无损检测 泄漏检测 示踪气体方法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50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CJJ 184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HJ 761 固体废物 有机质的测定 灼烧减量法

HJ 1222 固体废物 水分和干物质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NB/T 47003.1 常压容器 第1部分：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厨垃圾 restaurant food waste

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

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

3.2 黑水虻 black soldier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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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虻学名亮斑扁角水虻（拉丁学名：Hermetia illucens. L），全生命周期经历虫卵、

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以畜禽粪便和餐厨垃圾等有机易腐物质为食的双翅目食腐性昆虫，

详见附录A。

3.3 资源化处理 resource utilization

利用黑水虻幼虫喜食餐厨垃圾等有机易腐物质的生物习性和生长代谢机制，将餐厨垃圾等

有机易腐物质转化为昆虫自身生物质和昆虫排泄物的过程。

3.4 资源化产物 resource product

在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中获得的昆虫蛋白和虫体排泄物。

3.5 预处理 pre-treatment

通过将餐厨垃圾分拣去除物料中无法被黑水虻采食的杂质，并经过破碎、压榨和浆化，使

餐厨垃圾物料特性更适合黑水虻生长和采食的过程。

3.6 种虫 breeding insect

预留做繁育的黑水虻幼虫。

3.7 接种 grafting larvae

将孵化后的适龄黑水虻幼虫放入到相关设备或设施中，进行下一步的餐厨垃圾饲喂的过程。

3.8 虫粪 frass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有机易腐物质后排出体外的粪便。

4 处理场地选择

4.1 场地选择综合考虑黑水虻资源化处理技术的负载能力、服务单位、餐厨垃圾收集运输能力、

运输距离、产品流向、预留发展等因素，符合 GB 55012及 CJJ 184中要求。

4.2 坑式、皮带式、盆式等开放式养殖场地应远离水源地、学校、居民区等人居住或生产区域，

且处于地区下风向位置；具有良好密闭措施的养殖场地充分考虑餐厨垃圾物料来源距离，优先

选择空旷、周边无居民位置。

4.3 充分考虑黑水虻的气候适应性，建设区域整体环境与所选用的黑水虻种虫生存环境相差较

大时，应添加人工环境设施/设备进行调整。

5 设备设施

5.1 设备设施选择

5.1.2 应选择具有清晰的铭牌标识与应急操作标识的设备。

5.1.3 设备应优先选择不锈钢材质，材质选型应符合 GB/T 20878 中的要求。

5.2 设备设施要求

5.2.1 设备/设施连接处、易堵塞处及频繁运行处应设置人工检修口或自动维护装置。

5.2.2 餐厨垃圾粉碎制浆设备内部材质应具有耐盐、耐酸腐蚀性能。

5.2.3 饲喂、筛分、干化等可能与虫体、虫粪直接接触的设备应注意其表面涂料成分及涂层工

艺，防止重金属附着，设备设施接触表面的结构材料符合 GB 16798 中要求。

5.2.4 分选设备应具有防粘、防缠绕、自清洁、耐磨和耐腐蚀的性能，并加装密闭装置，以保

证分选系统封闭，无喷溅和气体逸散，设备气体漏率按照 GB/T 40335 中方法进行测定。

5.2.5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相关设施/设备电控装置应具有防潮湿性能，电力设施应设置自动保

护漏电开关及接地措施，符合 GB/T 5226.1 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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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备/设施应具有相关机械加工及电气控制方面检验，制造、检验及验收符合 NB/T

47003.1 中要求，电气控制设备技术验证试验符合 GB/T 3797 中规定。

6 工艺流程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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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餐厨垃圾的收运与存放

7.1 收集容器及存放

7.1.1 餐厨垃圾应采用密闭、防腐专用容器收集，符合当地收运车具体要求，不应随意自行更

换。

7.1.2 餐厨垃圾在存放、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滴漏的措施，保证餐厨垃圾存放与运输过程清

洁。

7.1.3 餐厨垃圾存放点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可设定独立区间，无法设置独立区间的应有固定标

识，便于收运工作进行。

7.2 收运系统要求

7.2.1 煎炸废油应单独收集和运输，不应与餐厨垃圾混合收集。

7.2.2 餐厨垃圾的收运应做到日产日清，在储存容器内存放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7.2.3 餐厨垃圾应直接从收集点全量运输至处理场地。

7.2.4 餐厨垃圾运输收料装车、卸料应为机械操作。

8 餐厨垃圾的预处理工艺

8.1 一般要求

8.1.1 黑水虻资源转化餐厨垃圾的场地应配备餐厨垃圾预处理系统，预处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餐厨垃圾的接收、分选除杂、渣油水分离、破碎制浆、餐厨浆料的储存等。

8.1.2 预处理工艺整体应处于密闭环境、无异味散出或配备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8.1.3 应建立完善的餐厨垃圾收运记录管理制度，保证餐厨垃圾原料溯源可查。

8.1.4 采用带式或螺旋输送时应设置防硬物卡死功能及人工检修方式，并整体设置密封连接装

置，防止气体外泄。

8.1.5 直接接收现有运行中餐厨垃圾处理厂预处理之后的餐厨垃圾浆料时可不再设置预处理

系统。

8.2 分选除杂

8.2.1 餐厨垃圾分选前应对其进行预处理,清除有毒有害成分或大块难破碎物质,将大块固体

废物（大骨头、筷子、厨具、塑料制品、玻璃制品、陶瓷制品、金属制品等）通过有效手段提

前筛出。

8.2.2 应根据餐厨垃圾的理化特性和后续处理要求，对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针对性分选，并对

分选设备进行选择与组合。

8.2.3 常规的餐厨垃圾分选技术包括人工分选、水力分选、风力分选、重力分选、磁力分选、

浮力分选等。

8.2.4 餐厨垃圾分选后其杂质含量应低于 3%，餐厨垃圾杂质含量可按式（1）计算：

X ···················································（1）

式中：

X——杂质含量（%）；

A ——非餐厨垃圾质量（刀叉、塑料、筷子等），单位为千克（kg）；

——收运的餐厨垃圾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8.2.5 除杂后餐厨垃圾有机质含量应高于50%，有机质含量按照HJ 761中的方法进行测定。

8.3 存储与废物外运

8.3.1 设置餐厨垃圾暂存缓冲容器，容器的容积应与餐厨垃圾转化工艺和处理规模相协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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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存量的 10%～20%，且应有防臭气逸散的措施。

8.3.2 当日接收物料应在 2 d～3 d 内处理完毕，部分特殊工艺需发酵或静置时，延长存储时

间，同时应保证无恶臭气体逸散或蚊虫滋生。

8.3.3 分选出的不可被黑水虻资源化处理的物质（如塑料、金属制品等）应进行回收利用、焚

烧或填埋。

8.4 固液分离

8.4.1 餐厨垃圾固液相分离设备应设有螺旋推送器和不锈钢格栅（孔径应小于 6 mm），进料

口应设置大块干扰物排除功能，保护螺旋装置正常运行，分离后的油脂和污水流入油水分离腔。

8.4.2 固液分离腔中分离出来的固相物质应能自动输送进黑水虻资源化处理系统或餐厨垃圾

暂存容器中。

8.4.3 固液分离设备应能根据设置的温度范围自动启停加热装置，加热温度不低于 15 ℃，可

满足将餐厨废弃物固态油脂融化成液态油脂。

8.4.4 油水分离区应能自动进行油水分离。经分离后的出水中的动植物油脂含量应符合 GB/T

31962 的规定。

8.4.5 分离出的餐厨废油脂应预设连接管道通过重力自动排入专用油桶内。收集后的油脂含水

率应不大于 50%。

8.4.6 固液分离设备的进料腔和油水分离腔应具备自动收集和排放沉积物的功能。沉积物应排

放到收集桶内，排放阀门应操作方便、灵活安全可靠。

8.5 破碎匀浆

8.5.1 餐厨垃圾破碎技术包括剪切破碎、旋转刀叶破碎等。

8.5.2 应对动物骨头等体积较大的餐厨垃圾破碎制浆前其进行单独破碎处理。

8.5.3 餐厨垃圾破碎制浆工艺根据输送工艺等级要求制成浆料，粒度宜不超过 6 mm，水分宜

不高于 75%。

9 黑水虻资源转化

9.1 一般要求

9.1.1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工艺应保证系统循环稳定、生产连续、废水废气排放达标、

生产噪音达标、转化产物达到直接使用或深加工产品要求、非有机物质回收处置妥当。

9.1.2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工艺应包括黑水虻虫卵及孵化、餐厨料浆与幼虫接种、黑水

虻饲喂、出料筛分、资源化产物处理步骤。

9.1.3 应建立黑水虻种虫来源及流向台账，保证每批生物来源可靠，流向可查。

9.1.4 应提前培育/预留种虫，设立应急措施，不应因黑水虻幼虫量不足影响转化能力。

9.1.5 应充分预留养殖转化空余量，空余量为每日设计处理量的 10%，保证餐厨垃圾转化能力

充足。

9.1.6 黑水虻养殖设施/设备应具有防止昆虫外逃和外界物种入侵的措施。

9.2 虫卵及孵化

9.2.1.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用幼虫应来自自然或人工种虫繁育，不应使用实验室基因改造等非

自然进化生产的幼虫。

9.2.2 应建立虫卵/幼虫稳定供给渠道，进行黑水虻资源化处理的幼虫应具有生产来源说明，

每一批建立台账。

9.2.3 虫卵可放入冷藏环境中保存，冷藏温度应不低于 8 ℃，冷藏时间宜不超过 5 d。
9.2.4 虫卵孵化可在自然环境/人工培育房内进行，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28 ℃～35 ℃。

9.2.5 虫卵存放及孵化空间应保证空气循环及异味处理，换气次数应不低于 5次/小时。

9.2.6 虫卵孵化可采用餐厨垃圾固液分离出的油水液混合麦麸、豆渣、秸秆等作为基质和前期

营养来源，增加餐厨垃圾中养分的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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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餐厨垃圾与幼虫接种

9.3.1 用于接种的黑水虻幼虫规格宜大于 10 mg/条，虫群大小均匀，处于 2 龄期以上，具有

较强的抗逆性和生命活力，应规避接种蜕皮期的蛹。

9.3.2 利用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设备设施应结合黑水虻本身生物特性，确保幼虫的成活率和餐

厨垃圾转化率满足工艺设计要求。

9.3.3 接种黑水虻幼虫的数量应根据饲喂料量和养殖密度限制确定，幼虫接种重量可参考

8t～15t 餐厨垃圾接种 1 kg 虫卵。具体接种比例应根据不同设备/设施情况和物料实际情况决

定。

9.3.4 餐厨垃圾的投放不应有喷溅、滴漏等外泄情况。

9.3.5 对于已产生霉变、腐败的餐厨垃圾不应继续使用黑水虻进行处理，应采取厌氧发酵、焚

烧等处理措施进行处置。

9.4 黑水虻饲喂

9.4.1 餐厨垃圾饲喂黑水虻可有多种形式，包括地坑式、盆架式、层架式、皮带式、旋转仓式

等方式，所选择方式应有利于黑水虻快速生长和最大化餐厨垃圾转化所需。

9.4.2 接种黑水虻幼虫进行餐厨垃圾饲喂时，应适应当地气候，自然/人工饲养环境温度在

25 ℃～35 ℃之间，湿度在 60%～85%之间。

9.4.3 每批次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周期不宜超过 10 d，另做种虫的除外。

9.4.4 餐厨垃圾（浆料）投放厚度均匀，一次投放厚度应不超过 10 cm，一天可多次饲喂。

9.4.5 餐厨垃圾每天饲喂量应根据餐厨成分情况、虫体活跃度、生长周期、单位体积内虫体数

量综合判断，避免前期饲喂餐厨垃圾未转化完全再饲喂新的餐厨垃圾而造成积压。表面有大量

明显未转化完全的餐厨垃圾时，减少饲喂量并迅速排查原因。

9.4.6 虫体生长环境温度应在 25℃～45 ℃，避免逃虫、死虫、采食速度慢等问题。

9.4.7 应根据环境温度和饲喂料的被取食程度进行及时翻料。

9.4.8 整体过程避免幼虫外爬现象，及时清理设施/设备死角等处脱离养殖区间的幼虫。

9.5 出料筛分

9.5.1 应在黑水虻幼虫达到一定体型规格后进行收获，推荐虫体规格标准为：四龄虫，体表白

色，体长大于 1.5 cm，每条体重大于 80 mg，大小均匀。

9.5.2 如果超过接种时间三周后，幼虫仍未达到收获体型大小或已出现黑褐色表皮虫体，应迅

速查明原因，并及时更换幼虫。

9.5.3 虫粪及采食残留物应达到一定条件标准，推荐标准为：松散颗粒，颜色明显不同于投入

时的餐厨垃圾，水分在 40%～60%之间，虫粪含水率按照 GB/T 8576中的方法进行测定。

9.5.4 黑水虻幼虫和虫粪一同收集，收集后虫料混合物堆积不能过高以免发生高温导致死虫，

推荐高度不超过 15 cm，且应尽快进行分离处理。

9.6 资源化产物处理

9.6.1 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形成的虫体及虫粪为资源化产物，宜经过后续处理后直接利用。

9.6.2 转化结束后黑水虻虫体、虫粪及其他杂质应进行筛分分离。

9.6.3 筛分后的黑水虻虫体应尽快进行灭活处理。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高温消煮、冷冻、烘

干处理。

9.6.4 虫粪收集保存及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收集的虫粪含水率在 40%~60%之间，不长时间自然堆放；

——虫粪处理包括进行二次堆肥、肥质检测等环节，混合厨余垃圾、畜禽粪便等进行二次

堆肥，针对不同混合物进行碳氮比调节，参考(25~30):1比例调节，碳氮比按照 LY/T
1237中的方法进行测定；

——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虫粪用深埋法、焚烧法等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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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废水废气废渣处理

10.1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全流程中产生的不可直接利用的废水、废渣应进行妥善储存、

收集及处理，餐厨垃圾逸散或资源化处理工艺过程产生的废气应全部收集并处理，避免造成二

次污染。

10.2 无法完全就地消纳工艺中产生的废水及废渣时，应配备残渣和污水末端处理设施。预处

理过程中多余废水应一并经过黑水虻资源化处理工艺或专业的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排放，符合

GB 8978的规定。地方排放标准高于 GB 8978指标的按照各地地方标准执行。

10.3 产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应进行收集和处理。处理场地的污水处理设施应具备足够的

抗冲击能力，污水处理工艺应根据污水特性和排污要求选择。

10.4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的生产废水宜零排放，主要通过黑水虻资源化处理过程中生

物手段，包括：虫体对水分的吸收、黑水虻代谢产热蒸发、黑水虻繁育消耗及少量的外部物理

手段（如通风排气等），可使餐厨垃圾流动水或浆料中水分减少 50%以上，剩余水分固定在虫

体及虫粪中，整体质量减少 60%以上。

10.5 转化设备或设施应具备针对其排放气体的单独或整体空间内的废气处理设施，可设置 2
级~3级空气收集处理系统，车间内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3次／小时；转化空间换气次数不低

于 5次/小时。

10.6 利用地坑式、皮带式、货架式或设备化等不同方式进行黑水虻资源转化餐厨垃圾时，应

注意在预处理工艺、输送过程、养殖转化过程及筛分过程等各个产生臭气的环节采取密闭措施，

不能密闭的部位应设置局部抽风除臭装置。

10.7 黑水虻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场地所应监测场景主要包括工作场所、排气口、厂界周边。

——工作场所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噪声、有害气体（H2S，NH3等）、臭气浓度、蚊虫

密度等。

——排气口监测内容应包括：有害气体（H2S，SO2，NH3等）、臭气浓度。

——厂界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噪声、有害气体（H2S，SO2，NH3等）、蚊虫密度、排放

污水水质指标（BOD5、CODCr，氨氮等）。

10.8 NH3、H2S和臭气浓度厂界排放限值等指标根据处理场地所在区域，分别按照 GB 14554
相应级别的指标值执行。

10.9 黑水虻资源转化过程无法处理的固渣应进行无害化处置；分选出的废物能够回收的应分

类回收，具有一定热值的废渣可送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置。

10.10 黑水虻餐厨垃圾处理场地在生产运行中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恶臭气体的扩散。在处理场

地周围环境敏感点方位的场界的恶臭污染物质量浓度应符合 GB 14554及 GB 3095 的规定。

10.11 易产生挥发气体和臭味的部位应设置通风除臭设施。散发少量挥发性气体和臭味的部位

或房间，可采用全面通风工艺。全面通风换气时间不应小于 3 h。散发较多挥发性气体和臭味

的部位或房间，应采用局部机械排风除臭的通风工艺。

11 安全管理要求

11.1 餐厨垃圾资源转化场地的安全生产应符合 GB/T 12801的规定。

11.2 餐厨垃圾资源转化场地的劳动卫生应符合 GBZ 1的规定。

11.3 餐厨垃圾资源转化场地的噪声应符合 GB 3096的规定，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

定。

11.4 各建筑物的采暖、空调与通风设计应符合 GB 50019中的有关规定，区分人居区间与生

产区间。

11.5 餐厨垃圾处理场地从业人员进出工作区间时应进行消毒处理，同时设置必要的人员清洗

及除味装置。

11.6 餐厨处理运营单位应对自身黑水虻资源转化场地的生物技术应用的安全负责，采取生物

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制定周期性生物安全培训、跟踪检查、定期报告等工作制度，强化过程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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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在所属部门登记过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未经当地监管部门批准，不应擅自停业、歇业，

保证作业的连续性。

11.8 黑水虻昆虫日常管理要求：

——定期巡查繁育设施、环境温度控制、虫体活性，防止成虫逃逸；

——每日定时检查黑水虻资源转化过程餐厨垃圾剩余量，记录幼虫生长情况，由负责运行

操作人员每日手写或电子记录存档；

——定期对黑水虻繁育空间清理消毒，消毒方法符合 GB/T 19168规定；

——及时清理病虫、死虫，对清理出病死虫用焚烧法、高温法等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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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黑水虻昆虫

黑水虻（Hermetia illucens. L），学名亮斑扁角水虻，英文名Black soldier fly，一种双

翅目水虻科扁角水虻，属腐生性昆虫。黑水虻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

——卵：长度约 1 mm，长椭圆形，初产时呈淡黄色到奶黄色，后期逐渐加深，见图 A.1
的分图 a）；

——幼虫：虫体呈乳白色，有毛，体长 1.5 mm左右，进食活跃，经历六个龄期，末龄幼

虫（预蛹）表皮变为棕褐色，见图 A.1的分图 b）；

——蛹：暗棕色或黑色，不再活动，见图 A.1的分图 c）；

——成虫：从蛹壳中飞出，灰黑翅，口器退化，体长 15 mm～20 mm，身体主要为黑色，

见图 A.1的分图 d）。

a） 卵 b） 幼虫 c） 蛹 d） 成虫

图A.1 黑水虻生命全周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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